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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71版）● 新药研发进入收获期，获批临床和上市的数量均创新高，同时也存在同质化研发较多
问题，随着国内审批政策加严，创新药研发门槛提高，未来市场竞争可能进一步放大；

● 医保改革助力创新药销售加速，随着医保控费相关政策预期趋于稳定，谈判成功率进
一步上升，价格降幅保持稳定，期待医保谈判带动创新药放量；

● 面对国内支付端的压力，越来越多企业选择进军海外市场，打开收入天花板、保障公
司的持续研发投入能力；

●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创新药企业研发靶点前移，新技术探索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大
幅提高，有望更大程度填补尚未满足的适应症空白；

● 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分级诊疗试点和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下，医疗需求持续
增长，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将下沉至基层，创新药企或逐渐战略性布局多渠道基层市场。

国产创新药的研发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未来也将诞生更多创新层次高的产品，以及有能
力研发出更多同类最佳甚至源头创新药物的创新药企。我们期待着国内创新药企能够走出
寒冬，走向世界。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022年

1,255,849.62

948,362.62

145,349.27

145,281.70

-238,804.99

-245,019.76

-177,620.09

-32.65

-2.60

-2.60

164.04

2021年

1,103,491.11

794,509.54

402,484.09

402,481.28

-72,090.97

-88,404.89

-60,505.00

-10.86

-0.81

-0.81

51.40

本年比上年
增减(%)

13.81

19.36

-63.89

-63.9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减少21.79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112.64个百分点

2020年

799,740.95

582,780.85

159,489.66

159,489.66

-166,860.68

-170,882.50

-145,637.66

-41.58

-2.03

-2.03

112.7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629,519,132.31

-396,395,486.59

-429,583,325.21

570,432,127.10

第二季度
（4-6月份）

316,529,454.79

-516,009,523.52

-516,781,090.90

-1,028,659,019.10

第三季度
（7-9月份）

272,333,274.63

-682,324,554.11

-700,604,045.18

-659,262,329.19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235,110,848.10

-793,320,320.42

-803,229,108.93

-658,711,691.9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HKSCC NOMINEES LIMITED

熊俊

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苏州瑞源盛本生物医药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熊凤祥

周玉清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
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冯辉

王振花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0

100,000

0

0

0

0

8,206,512

8,987,960

20,000

-4,942,943

期末持股数量

219,291,230

87,854,018

76,590,000

43,584,000

41,060,000

21,680,800

16,755,320

16,477,159

13,160,000

11,572,057

上述股东中，熊凤祥和熊俊为父子关系，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熊俊、熊凤祥与瑞源盛本、周玉清为一致行动关系；熊
俊持有瑞源盛本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前海源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40%股权、周玉清持有瑞源盛本5.1%的合伙份
额。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比例(%)

22.31

8.94

7.79

4.43

4.18

2.21

1.70

1.68

1.34

1.18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0

87,252,968

0

43,584,000

41,060,000

21,680,800

2,224,282

0

13,140,000

11,010,194.00

包含转融通借出股份
的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0

87,252,968

0

43,584,000

41,060,000

21,680,800

2,224,282

0

13,140,000

11,010,194.00

39,492

37,27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未知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

0

0

0

0

0

0

0

0

0

股东
性质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注1：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中，A股普通股股东总数为39,484户，H股普通股股东
总数为8户，合计39,492户。

注2：截至2023年2月28日普通股股东总数中，A股普通股股东总数为37,269户，H股普
通股股东总数为8户，合计37,277户。

注 3：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
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约25.71亿元，减少63.89%，主要系上期公司基于与Eli Lil⁃

ly and Company、Coherus的合作协议产生了大额技术许可收入和特许权收入，本报告期内对
应的技术许可收入及特许权收入减少。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
比，亏损增加，主要系海外市场的技术许可收入及特许权收入金额减少。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相比，净流入下降，主要系收到技术许可及
特许权使用款项的现金减少所致。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
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180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3-020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海君实生物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将公司2022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40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87,13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5.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35,715,
000.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338,736,673.27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96,
978,326.73元，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4,515,661,387.50元，包括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
民币18,683,060.77元（以下简称“首发募集资金”）。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7月8日全部到
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2020年7月8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230Z0103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到账后，已
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16号），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7,0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3.9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76,500,000.00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31,697,205.06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44,
802,794.94元。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3,759,350,000.00元，包括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
民币14,547,205.06元（以下简称“再融资募集资金”）。上述资金已于2022年11月23日到位，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于2022年11月24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230Z0337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487,900,761.53元，其中以前年

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126,534,265.12元，2022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361,366,
496.41元（其中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661,579,986.14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699,786,510.27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汇兑损失净额累计人民币 42,352,491.75
元，首发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1,430,056.95元。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10,230,969.54元、以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金额合计人民币 389,
047.91元、支付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1,338,679.25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人民币1,158,597.40元，再融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3,538,549,900.70元（包含尚未支付
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819,477.9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
明确的规定。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
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2022年12月31日，首发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银行名称

上海银行南汇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行营
业部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
自贸分行营业
部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1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2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3

账户名称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君实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苏州众合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

31903303004120409

31050136360000004584

755928673210110

755928673210866

121932224510566

512908464210566

512907597610366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原币金额

12,628,674.75

954,414.12

5,061,596.71

1,223,872.87

0.00

0.00

0.00

人民币金额

12,628,674.75

954,414.12

5,061,596.71

1,223,872.87

0.00

0.00

0.00

8

9

10

11

合计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4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5

招商银行上海
长乐支行*6

招商银行离岸
金融中心*7

苏州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君奥精准医学
有限公司

苏州君实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TopAlliance
Biosciences Inc.

512907093910166

512907526110866

512907977810266

OSA121931739432401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0.00

0.00

0.00

4,531,702.97

0.00

0.00

0.00

31,561,498.50

51,430,056.95

*注1-6：子公司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苏州众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君盟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君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君奥精准医学有限公司、苏州
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于2022年12月销户；

*注7：汇率使用2022年12月30日美元兑人民币6.9646。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
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再融资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银行名称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1

招商银行上海张江支行*2

上海银行南汇支行*3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

账户名称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

755928673210860

755928673210718

03005139887

512907597610520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

余额

1,053,060,054.93

1,064,670,124.45

1,420,819,721.32

-

3,538,549,900.70

*注1：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余额中包括人民币大额存单22,000.00万元；人民币通知存
款83,306.01万元；

*注2：招商银行上海张江支行余额中包括人民币通知存款106,467.01万元；
*注3：上海银行南汇支行余额中包括人民币通知存款102,055.22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附表2：再融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再融资募
集资金人民币21,062.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其中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为人民币21,023.10万元，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38.90万元。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情况出具了《关于上海
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
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2]230Z3070号）。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已于2022年12月7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2-094）。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
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
意见。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已于2021年3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23）。公司在
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人民币54,2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将上述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54,2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细情况参
见公司已于2022年3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归还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2）。

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
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详细情况参
见公司已于2022年4月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8）。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闲置首发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人民
币69,978.65万元。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再融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
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国债、结构性存款等），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已于2021年8月31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060）。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无用于进行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首发募集资金。报告期
内对部分闲置首发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0年第784
期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1年第98
期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0年第37
期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0年第736
期

存款方式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金额

12,000.00

20,000.00

2,000.00

5,000.00

到期日

可随时转让

可随时转让

可随时转让

可随时转让

投资期限

2020/12/10-2022/1/25

2021/2/3-2022/3/10

2021/2/24-2022/1/28

2021/7/15-2022/2/10

年化收益率

3.30%

3.36%

3.66%

3.36%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
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国债、结构性存款等），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
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已于2022年12
月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96）。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再融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
313,828.2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放银行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长乐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上海银行南汇支行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0年第736期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1年第98期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0年第37期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0年第784期

智能通知存款

智能通知存款

智能7天通知存款

存款方式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金额

3,000.00

15,000.00

1,000.00

3,000.00

83,306.01

106,467.01

102,055.22

到期日

可随时转让

可随时转让

可随时转让

可随时转让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年化收益率

3.36%

3.36%

3.66%

3.30%

2.00%

2.00%

2.00%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计人民币53,909.3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该事项已于2020年11月16日经公司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已于2020年9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0-024）。

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
人民币53,909.3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该事项已于2021年12月16日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已于2021年11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75）。

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计人民币53,909.3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详细情况
参见公司已于2022年12月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95）。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首次公开发行的超募资金共人民币107,818.68万元
进行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以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因募投项目实施尚未完毕，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君实生物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君实生物2022年度募
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和使用，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三）《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附表1：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再融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附表1：

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创新药研发
项目

君实生物科
技产业化临
港项目

偿还银行贷
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

超募资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若有）

无

无

无

不适用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120,
000.00

70,
000.00

80,
000.00

179,
697.83

449,
697.83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20,000.00

70,000.00

80,000.00

179,697.83

449,697.83

449,697.83

-

-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120,000.00

70,000.00

80,000.00

107,818.68

377,818.68

本年度投
入金额

11,018.23

一

2,589.72

52,550.05

66,158.00

不适用

不适用

本年度不存在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并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人民币54,2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将
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54,2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并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闲置首发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69,978.65万元。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120,000.00

70,000.00

80,992.75

107,818.68

378,811.43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 的 差 额 (3) ＝(2)-

(1)

一

一

992.75

一

992.75

截至期末投
入 进 度 (% )
(4)＝(2)/(1)

100.00

100.00

101.24

100.00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不适用

部分转固

不适用

不适用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6,158.00

378,811.43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否

否

否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11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
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国债、结构性存款等），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
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无用于进行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首发募集资金。报告期内对部分闲置首发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详见本报告三、（四）所述内容。

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53,909.3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该事项已于2020年11月16日经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53,909.3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该事项已于2021年12月16日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53,909.3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首次公开发行的超募资金共人民币107,818.68元进行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无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累计产生的利息收入人民币992.75万元亦直接用于该项
目。故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本年度投入金额”及“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中均包含了上述利息收入人
民币992.75万元。

附表2：
再融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创新药研发
项目

上海君实生
物科技总部
及研发基地
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若有）

无

无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367,
120.00

29,
780.00

396,
900.00

调整后投
资总额

346,382.46

28,097.82

374,480.28

374,480.28

-

-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346,382.46

28,097.82

374,480.28

本年度投
入金额

13,973.77

7,049.33

21,023.10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再融资募集资金人民币21,062.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其中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21,023.10万元，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
38.90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情况出具了《关于上海君
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2]
230Z3070号）。

无

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
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国债、结构性存款等），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再融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313,828.24万元。

无

无

无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13,973.77

7,049.33

21,023.10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 的 差 额 (3) ＝(2)-

(1)

-332,408.69

-21,048.49

-353,457.18

截至期末投
入 进 度 (% )
(4)＝(2)/(1)

4.03

25.09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不适用

不适用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21,023.10

21,023.10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否

证券代码：688180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3-021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
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40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713.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5.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3,571.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9,697.83万元。上述资金已
全部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于2020年7月8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230Z0103号《验资报告》。公司设立了相
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与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16号），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7,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3.9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7,650.00万元；
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4,480.28万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2
年11月23日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年 11月 24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230Z0337号《验资报
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与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归还情况
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已于2022年4月1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8）。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人民币69,978.65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
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69,978.65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已于2023年3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16）。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一）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创新药研发项目

君实生物科技产业化临港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投资总额（万元）

120,000.00

180,000.00

80,000.00

380,000.00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20,000.00

70,000.00

80,000.00

270,000.00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9,697.83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为270,000万元，超募资金为179,697.83万元。

（二）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创新药研发项目

上海君实生物科技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

总投资额
（万元）

460,304.00

120,588.00

580,892.00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367,120.00

29,780.00

396,900.00

调整后投资总额（万元）

346,382.46

28,097.82

374,480.28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述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1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2023-020）。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满足公司流

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维护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和《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在保证募投项目进展及募集资金需求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并且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可转债公司债券交易，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行。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
作》及《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或者为他人
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进而提高公司
经营效益。本次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额度不超过总金额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日
常经营活动，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系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
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涉及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12
个月；已归还已到期的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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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3年3月30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3年3月14日以邮件
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由董事长熊俊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上海君
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包括A股年报和H股年报。其中，A股年报包括2022年年度报告全

文和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系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H股年报包括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
年业绩公告和2022年度报告，系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要求编制，
202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全年业绩公告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
hkexnews.hk）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2年审计报告及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编制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可供分配的利润，公

司决定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2023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是综合考虑公司及子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或控股子公司，资产信用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1、审议通过董事长、执行董事熊俊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熊俊先生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执行董事、总经理NING LI（李宁）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NING LI（李宁）先生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执行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李聪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李聪先生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执行董事、核心技术人员冯辉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冯辉先生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张卓兵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张卓兵先生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SHENG YAO（姚盛）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SHENG YAO（姚盛）先生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全球研发总裁邹建军女士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邹建军女士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非执行董事HAI WU（武海）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HAI WU（武海）先生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非执行董事汤毅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汤毅先生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独立非执行董事LIEPING CHEN（陈列平）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LIEPING CHEN（陈列平）先生回避表

决。
11、审议通过独立非执行董事ROY STEVEN HERBST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ROY STEVEN HERBST先生回避表

决。
12、审议通过独立非执行董事钱智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钱智先生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独立非执行董事张淳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张淳先生回避表决。
14、审议通过独立非执行董事冯晓源先生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冯晓源先生回避表决。
15、审议通过非执行董事（离任）林利军先生、副总经理GANG WANG（王刚）先生、财务总

监许宝红先生、董事会秘书陈英格女士2022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中董事薪酬计划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3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具有证券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境内上市公司年审业务和境外上市公司年审业务均有较丰富的审计
经验，可以满足中国大陆或香港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要求，公司拟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分别作为公司2023年度境内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境外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落实聘用所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降低融资成本，及时把握市场有利时机，根据《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
拟提请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授予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股东大
会批准的可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额度范围内，决定并执行具体发行事宜：

1、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主要条款
（1）债务融资工具的种类：有关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券、公司债券、H股可转换债券、境外人民币债券
和外币债券、永续债券及监管机构许可发行的其他境内外人民币或外币债务融资工具。

（2）发行规模：本次授权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规模为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或
等值外币（以发行后待偿还余额计算，以外币发行的，按照该次发行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
率中间价折算），可在授权有效期内一次或分次发行。

（3）发行币种：根据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审批情况及发行时债务融资工具的境内外市场情
况，可选择人民币或外币形式的债务融资工具。

（4）期限与利率：最长不超过10年，可以是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品种的组合；
无固定期限的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不受前述期限限制。具体期限构成、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
及利率由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5）发行主体：公司或公司的境内或境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以境内或境
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主体的，公司在其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额度内提供担保（包括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主体自身提供担保及/或由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维好协议或采用第三方增信方式。

（6）发行价格：具体发行价格由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
确定。

（7）募集资金用途：在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满足日
常经营需要，偿还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和/或投资收购等用途。具体募集资金用途由董事会或
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公司不时的资金需求确定。

（8）发行方式：根据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审批情况及发行时债务融资工具的境内外市场情
况确定。

（9）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计划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或其他境内外交易所上市。

2、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1）提请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

据公司不时的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全权决定及办理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

1）确定和实施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及确定合适的发行主
体、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种类、发行方式、币种、债务融资工具面值、发行价格、发行额度、发行
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对象、发行市场、发行时机、发行期限、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如适
用）、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如适用）、设置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如适用）、评级安排、担保
事项（如适用）、还本付息期限、转股价格、募集资金用途、具体配售安排、承销安排、偿债保障
措施等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2）就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作出所有必要和附带的行动及步骤，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中介机
构，代表公司向有关政府部门和/或监管机构申请办理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相关的审批、登记、
备案等程序，签署、修改、执行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相关的所有必备法律文件，为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选定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按适用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处
理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事宜，以及办理债券发行、交易等有关的其他事项。

3）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
司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外，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或因应市场条件
变化适时对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
否继续进行发行工作。

4）应市场情况，决定和办理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或其他境内外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宜。

5）办理其他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任何具体事宜以及签署所有相关的或需要的文
件。

（2）同意上述事宜在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之同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董事长及其
授权人士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其它市场条件等具体执行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事宜。

（3）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适用的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批准、签署及刊发相关文
件、公告及通函，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3、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有效期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授权事项自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列两者中较早

的日期止的期间：（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及（2）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决议撤
回或修订一般性授权之日。

如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发行，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
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或登记（如适用），则公司董事会或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
可在该等批准、许可或登记确认之有效期内完成相关发行工作。

如果本议案获股东大会批准，于前述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有效期内，董事会决定及
进行境外发行债券事宜均需依照本议案授权进行。

公司董事会仅在符合《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并在取得有关政府机关的一切必需批准（如需）的情况下，方可行使上述授权下的权力。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为把握市场时机，确保发行新股的灵活性，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予公司董事会无

条件和一般性授权，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决定单独或同时发行、配发及
处理不超过于该等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时公司已发行A股股份或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各
自数量的20%的A股和/或H股或可转换成该等股份的证券、购股权、认股权证或可认购公司
A股或H股的类似权利（以下简称“类似权利”），并授权公司董事会为完成该等事项批准及签
署必要文件、向有关机关提出所有必需的申请手续和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1、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或类似权利的授权事项
（1）提请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

（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对转授权事项另有规定）根据公司不时的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全权决定单
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A股和/或H股或类似权利，及决定配发、发行及处理新股或类似权
利发行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决定发行、配发及处理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中之额外股
份，及就该等股份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

2）由公司董事会批准配发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论是否依据购股
权或其他原因配发）的A股和/或H股股份的数量（不包括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发行
的股份）分别不得超过公司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时该类已发行的A股股份和/或H股股
份数量的20%。

3）制定并实施具体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拟发行的新股类别、定价方式和/或发行价格
（包括价格区间）、发行数量、发行对象以及募集资金投向等，决定发行时机、发行期间，决定是
否向现有股东配售。

4）就有关一般性授权下的发行事宜聘请中介机构；批准及签署发行所需、适当、可取或有
关的一切行为、契据、文件及其它相关事宜；审议批准及代表公

司签署与发行有关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配售承销协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等。
5）审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向有关监管机构递交的与发行相关的法定文件。根据监管

机构和公司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并向香港及/或任何其他地区及司法管辖权
区（如适用）的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所有必需的存档、注册及备案手续等。

6）根据公司上市地监管机构的要求，对上述第（4）项和第（5）项有关协议和法定文件进行
修改。

7）批准公司在发行新股后增加注册资本及对《公司章程》中涉及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
关内容进行修改，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境内外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2）同意上述事宜在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之同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董事长及其
授权人士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其它市场条件等具体执行增发A股和/或H股或类似权利事宜。

（3）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适用的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批准、签署及刊发相关文
件、公告及通函，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2、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或类似权利的授权期限
（下转B73版）


